附件：
河市镇建设用地征迁补偿发放标准
一、青苗补偿费
耕地青苗补偿费每亩补偿1600元，补偿款支付给土地承包经营者。
二、果树、花木补偿费 
按统计口径及合理株数计算。
（一）龙眼、荔枝的补偿价（每亩株效控制在25-30株，尺寸的计算标准为:高度× 1/3+宽度×2/3）:
1、树苗                             8元/株；
2、0.5―1.0米                      25元/株；
3、1.1―1.5米                      150元/株；
4、1.6―2.0米                      300元/株；
5、2.1―2.5米                      400元/株；
6、2.6―3.0米                      500元/株；
7、3.1―4.0米                      600元/株； 
8、4.1―5.0米                      700元/株； 
9、5.1―7.0米                      800 元/株: 
10、7.1以上                        1100元/株； 
特大树（老树）                  1500元/株。
附:  
果树占地面积如下: 
古龙眼树每株占地面积35 m2
7.1米以上每株占地面积30 m2
4.1米以上每株占地面积25 m2
2.6米以上每株占地面积20 m2
2.1米以上每株占地面积15 m2
1.6米以上每株占地面积10 m2
（二）花木补偿价
1、桂花每株17元，刺桐、罗汉松每株23元/株；其中特大株（高2.5米以上，多枝干分叉）的桂花、罗汉松均以28元每株进行补偿。
2、龙眼树（含苗）控制在每亩1000株；大株龙眼树按照每亩最多不超过30株依据测量高度进行补偿，其余按龙眼苗每株30-100元进行补偿。
3、地上物种植花木每亩在1000株以内的，按上述第1条标准计算；花木数量在1001-1500之间的，超过1000株部分，桂花按每株8元补偿。刺桐、罗汉松、香樟按每株10元进行补偿；花木每亩超过1500株以上部分的，一律不予补偿。
4、竹丛按每枞300-500元予以补偿。
（三）关于征地涉及香樟树补偿标准

各项目征迁范围内的香樟树补偿标准如下：米径1厘米及以下，高度100厘米及以下，冠幅30厘米及以下，综合价8元；米径2厘米，高度150厘米，冠幅50厘米，综合价20元；米径3厘米，高度150厘米，冠幅60厘米，综合价40元；米径4厘米，高度200厘米，冠幅60厘米，综合价50元；米径5厘米，高度200厘米，冠幅80厘米，综合价90元；米径6厘米，高度250厘米，冠幅120厘米，综合价120元；米径7厘米，高度250厘米，冠幅150厘米，综合价150元；米径8厘米，高度300厘米，冠幅150厘米，综合价170元；米径9厘米，高度300厘米，冠幅200厘米，综合价200元；米径10厘米，高度350厘米，冠幅200厘米，综合价240元；米径11厘米，高度350厘米，冠幅250厘米，综合价300元；米径12厘米，高度350厘米，冠幅250厘米，综合价350元；米径13厘米，高度350厘米，冠幅300厘米，综合价450元；米径14厘米，高度400厘米，冠幅300厘米，综合价550元；米径15厘米，高度400厘米，冠幅300厘米，综合价650元；米径16厘米，高度450厘米，冠幅300厘米，综合价750元；米径17厘米，高度450厘米，冠幅300厘米，综合价840元；米径18厘米，高度500厘米，冠幅300厘米，综合价900元；米径19厘米，高度500厘米，冠幅300厘米，综合价1000元；米径20厘米，高度500厘米，冠幅350厘米，综合价1100元；米径21厘米，高度500厘米，冠幅350厘米，综合价1250元；米径22厘米，高度550厘米，冠幅350厘米，综合价1400元；米径23厘米，高度600厘米，冠幅350厘米，综合价1600元；米径24厘米，高度600厘米，冠幅350厘米，综合价1700元；米径25厘米，高度600厘米，冠幅350厘米，综合价2000元；米径26厘米，高度600厘米，冠幅350厘米，综合价2200元；米径27厘米，高度600厘米，冠幅350厘米，综合价2500元；米径28厘米，高度600厘米，冠幅350厘米，综合价2700元；米径29厘米，高度650厘米，冠幅350厘米，综合价3000元；米径30厘米，高度650厘米，冠幅350厘米，综合价3500元；米径31厘米及以上的根据实际情况另行委托评估予以补偿。根据冠幅面积计算每亩合理补偿株数。
征地组进场测量前新种植的花苗原则上不予补偿，积极配合征地拆迁的给予成本补贴，每株花苗根据不同种类控制在10元/株以内。
（二）其他果树补偿价 
1、枇杷、甘橘、芒果、柿子、洋桃等杂果投产树每株补偿30-200元（果苗5元（株）； 
2、香蕉（180-200丛/亩）投产树每丛30元，未投产每丛5元；果苗每亩900元； 
3、甘蔗、葡萄、菠萝等投产树每亩补偿3000-6000元，果苗每亩900元。 
三、坟墓补偿价 
1、皇金每穴补偿1500元，同穴多个每增加一个补300元； 
2、长墓每座补偿2500元 ；
3、夹藏坟墓每座4000元。
四、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 
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征收补偿安置按各片区制定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实施。
